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780號

原      告  何淑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蘇奕全律師

複代理人    鄭羽翔律師

            林志鄗律師

被      告  徐幼蘭

訴訟代理人  謝富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七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㈣因情

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㈤該訴訟標的對於數

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㈥

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

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

者；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

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

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定有明文，是原告於訴狀送

達後，非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所定情形外不得追加

他訴（含追加被告）。原告於民國一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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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被告，以兩造前因故有嫌隙，被告竟於一一０年五

月十四日故意以不實事項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下稱北市教育局）陳情、侵害原告之名譽權為由，起訴請

求被告賠償（參見卷第十、十一頁書狀），嗣於一一三年六

月六日具狀追加蘇容璉為被告，指該日上午十時許蘇容璉亦

有向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下稱民權國小）通報關於

原告之不當言詞事件（見卷第一二三至一二五頁書狀），而

併向蘇容璉請求賠償云云，然原告此項追加，主張之事實與

原起訴之基礎事實各別，訴訟標的對於被告與蘇容璉並無合

一確定之必要，且顯有害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

告表示不同意（見卷第二０九頁筆錄、第二二一頁書狀），

復非屬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四、六款所

定情形，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爰予駁回，本件僅就甲

○○部分為審理裁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一百五十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２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一一一年七月以前擔任民權國小教

師多年，兩造前因故存有嫌隙，被告竟於一一０年五月十

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虛偽指稱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

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團晨間練習前，在國樂教室

內、現場尚有外聘男性指揮陳宥嘉及一名女性家長情形

下，對全體國樂團成員表示：「你們沒有裙子每個人都來

問我，沒裙子不會去借嗎？要不然沒裙子你們穿內褲來，

我也不反對」（下稱系爭言詞）、構成性騷擾，經民權國

小召開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

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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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調查報告書（下稱本案調查報告），認原告當日確有對

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意涵，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

擾；原告並無被告指稱之行為、言論，被告明知原告並未

發表系爭言詞（被告在場，訴外人王秋萍則不在場），仍

故意為不實之指控，而指稱原告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

詞，使一般人對原告產生情緒管理不佳、易有性騷擾言詞

之負面形象，貶損原告之名譽權，原告於一一０年九月二

十三日收受民權國小寄送之本件調查報告，始知悉被告前

述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一百五十萬元，並支付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利息。

二、被告部分：

（一）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以被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為國樂團學生之家長，

聽聞另一家長即訴外人王秋萍轉述原告當日在國樂教室對

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造成學生感覺不佳、心有芥

蒂，擔憂子女在校園中遭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言論侵

害，為維護子女合法權益，乃向北市教育局陳情、請學校

調查，合於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九條

規定，行為不具不法性，且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調查委員

調查過程保密，不致貶損原告之名譽，調查結果亦認原告

確有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對國樂團學生發

表系爭言詞，僅不成立性騷擾，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既不成

立性騷擾，難認名譽權受貶損等語，資為抗辯，並為時效

抗辯。

三、原告主張其於一一一年七月以前擔任民權國小教師多年，被

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稱其於同年四

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團晨間練習前，在國

樂教室內、現場尚有外聘男性指揮陳宥嘉等人情形下，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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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國樂團成員發表系爭言詞、構成性騷擾，經民權國小召開

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

本案調查報告，認其當日確有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

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

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等情，業據提出民權國小函暨本

案調查報告為證（見卷第二一至三九頁），核屬相符；關於

被告等三名民權國小學生家長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

教育局陳情，稱「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

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

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下稱被告陳情內容），經

北市教育局轉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旋召開性別平等會議

決議啟動調查、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於同

年八月二十五日作成本案調查報告，認原告當日確有對國樂

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

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民權國

小性平教委會於同年九月三日同意本案調查報告調查結果、

決議不成案，於同年月二十三日將本案調查報告寄交原告，

原告嗣就本案調查報告提出申復，經民權國小申復審議小組

於同年十月二十九日認定申復無理由，於同年十一月十日檢

送申復決定書予原告，原告續就申復決定向臺北市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再經臺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於一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評議決定申訴不受理，此經本院調取本

案調查報告相關資料審認明確，有民權國小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申請／檢舉調查書、學校人民陳情案件處

理情形表、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會議紀錄、簽到表、訪談

紀錄表、本案調查報告、簽呈暨申復書與附屬文件、申復決

定書、民權國小函、北市教育局函暨申訴書與附屬文件、民

權國小答辯說明書、北市教育局函暨評議書可考；前開事實

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其並未發表系爭言詞，故意不法向北市

教育局為不實之指控、貶損侵害其名譽權，應負賠償之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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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調查委員

調查結果，原告確有發表系爭言詞，其向北市教育局陳情係

為保護子女合法權益、不具不法性，原告之名譽亦未因其陳

情受有損害等語，並為時效抗辯。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

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

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

譽權之侵害非即與刑法之誹謗罪相同，名譽有無受損害，應

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

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

均可構成侵權行為，其行為不以廣佈於社會為必要，僅使第

三人知悉其事，亦足當之；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

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

為真，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

事實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

成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按發表言論與陳述事實不同，意見為主觀之價值判斷，

無所謂真實與否，惟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

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

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

論混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

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

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

真，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

實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

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第三項「真實不罰」、第三百一十一

條第一款「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第四款「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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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之規定，乃係為調和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而

設，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

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

準，倘行為人係以善意發表言論，而屬自衛、自辯或保護合

法利益之情形，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訴訟權為憲法所

保障之權利，而訴訟之本質原含訟爭對立性，藉由雙方攻

擊、防禦之往來過程，以發現訴訟上之真實，倘過於箝制訴

訟中之言論，則難期訴訟權之完整行使，因此，除訴訟案件

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故意就與本案爭訟無關之事實，虛構

陳述詆毀他人，侵害他人之名譽，而為法所不許外，若當事

人就訴訟事件之爭點而為攻擊防禦之陳述，非就與爭點毫無

關聯之情事任意指摘，應認未逾行使正當訴訟攻防之合理範

圍者，亦即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

之事實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

或抗辯，縱使因此影響他人之名譽，然其與爭訟事項相關之

主張及抗辯，係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權利之行使，尚非不法

侵害他人之名譽權。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一百五十萬元本息，無非以被告明知其

並未發表系爭言詞，故意不法向北市教育局為不實之指

控、貶損侵害其名譽權為論據；關於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

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提出被告陳情內容（即稱原告

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國樂

團晨間練習前，對全體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

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北市教育局乃轉

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遂召開性別平等會議決議啟動調

查、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作成本案調查

報告，原告曾對本案調查報告提出申復，經認申復無理

由，原告續就申復決定提出申訴，再經決定申訴不受理等

節，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前已述及，被告則以

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依序為：１被告於一一０

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之被告陳情內容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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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

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性質為事實陳述或評論

（意見表達）？２被告陳情內容如為事實陳述，陳述之內

容是否真實？被告是否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或有相當理由

確信為真實？如為評論（意見表達），評論（意見表達）

所根據之事實是否真實？３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

情內容，是否基於善意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４

被告陳情內容是否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原告之名譽

權是否因而受損？５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

效是否已經完成？６慰撫金數額若干為適當？

（二）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之被告陳

情內容，性質為事實陳述或評論（意見表達）部分

　　　被告陳情內容為「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

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

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係具體明

確敘述時間（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地點

（民權國小國樂教室）、行為人（原告）、行為態樣（對

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受害人（國樂團學生）等，

性質應為事實陳述甚明。

（三）被告陳情內容為事實陳述，陳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被告是

否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部分

　　１被告供承陳情內容係依據另一家長即訴外人王秋萍之陳

述，並經詢問自身子女。

　　２北市教育局不僅接獲被告一人陳情，而係接獲被告、王秋

萍、蘇容璉共三名家長之陳情，指稱與被告陳情內容相同

之事項；且北市教育局將陳情事項轉傳予民權國小後，民

權國小旋召開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

進行調查，調查小組三名調查委員均為外聘，分別任職臺

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性別二位女性一名男性，調

查小組經調查訪談後作成本案調查報告，亦認定原告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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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國樂教室對國樂團學

生發表系爭言詞，前已述及。

　　３依本案調查報告相關資料訪談紀錄表之記載：①調查小組

於一一０年六月二十三日分別訪談被告之女與被告、王秋

萍之女與王秋萍四人，⑴被告之女就調查委員概略詢問

「•••我這上面的資料是說，有一天，四月二十號早

上，還是說哪一天早上在什麼樣的情況底下，你有聽到老

師說一句你們有提出來跟裙子有關係的問題？這部分可不

可以請你就你所知道的，什麼時間點、當時發生什麼事、

你聽到什麼，這樣一個描述的過程，盡量詳細描述一下當

天發生什麼事情」，除明確陳述被告陳情內容，並回應聽

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為「不太舒服」、「有點在

污辱我們的感覺」、「覺得為什麼可以好好穿衣服可是要

被說成要穿著內褲上台」等語；⑵被告則具體說明自身並

未在場，而係聽聞另一家長王秋萍敘述經過，另表達個人

之看法意見；⑶王秋萍之女經調查委員確認為國樂團成

員、四月二十日練習時在場且有聽聞原告與裙子有關之言

論後，就調查委員所詢「那我現在請你把當時的狀況稍微

描述一下，在什麼樣的情況、老師是什麼狀況說了這句

話，你先稍微陳述一下讓我們了解」，亦兩度明確陳述與

被告陳情內容大致相同之內容，就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

時之感覺，略表示「覺得老師說這種話好像不太恰當」、

「聽起來有點不舒服」、「他就一直扯到很私密的事情，

就是他就說什麼，穿內褲上台啊什麼的」；⑷王秋萍則具

體說明當日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之緣由及其聽聞之情形與其

後曾向被告描述之過程；②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六月二十

三日單獨訪談原告，原告先就同年四月二十日週二上午八

時許國樂團或任何校園樂團學生究有無到校內練習一節，

反覆與調查委員討論，迄至訪談逐字稿第十六頁始確認其

邀約部分學生家長於是日上午八時許至國樂教室隔鄰之弦

樂教室開會準備同年月二十四日演出事宜，且當時隔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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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樂團教室確有國樂團學生練習，迄至逐字稿第二十一頁

方確認斯時練習之學生為國樂團撥彈與打擊組別之學生，

且該組別幾為女性學生；而原告固一再堅定表示未曾向國

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亦數度坦承，因其工作繁忙，

且認已於相當時間前通知學生家長關於國樂團表演之服裝

要求（即女性學生須穿著制服裙），部分家長仍持續經由

電子通訊詢問其制服裙事宜，其不勝其擾，曾在有學生可

耳聞之場所向熟識之家長（沙德琴）抱怨，自己或該家長

（沙德琴）可能提及「要穿內褲去表演嗎」或「家長要讓

學生穿內褲上台」等語（原告訪談逐字稿第五、八、十

九、二一、二三頁）；③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

分別訪談學生家長沙德琴與國樂團指揮陳宥嘉，前者表示

當日原告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法借得裙子，可向其

（即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並未表示學生如無裙

子僅著內褲亦不反對；後者表示原告通常在上課休息時或

結束前，向學生宣達注意事項，但對於被告陳情內容尤其

系爭言詞並無印象，亦與其認知之原告嚴肅個性有間；④

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再分別訪談另三名當日在

場之國樂團學生及其家長，⑴第一位女性學生雖於同年四

月二十日後數日經由家長告知、知悉被告陳情內容，但經

調查委員反覆確認，均表示對於原告當日在國樂教室國樂

團學生晨間練習時對學生所述內容毫無記憶，該學生家長

則表示係於同年四月二十日後數日經另名學生家長王秋萍

之告知而獲悉被告陳情內容；⑵第二位女性學生就調查委

員詢問是否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四度明確肯定確有被告陳

情內容，並描述原告當時情緒為「生氣、暴怒」，對於聽

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感受為「裙子我們沒有不知道怎麼

辦應該都會去問老師」、「我覺得很正常」、「習慣

了」、「就是覺得老師的個性可能就會覺得，我們一直這

樣他就不開心吧」，當下部分同學反應為「小聲的笑」，

其並曾與其他同學談及此事，對於調查委員依沙德琴所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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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情境則毫無印象；⑶第三位男性學生就調查委員詢問是

否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兩度確認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

對於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並無特別想法感受，理由為原

告時常如此開玩笑，當下在場學生亦有人笑，對於調查委

員依沙德琴所描述情境則毫無印象。

　　４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成立之調查小組，三名調查委員均與

兩造俱無宿怨仇隙或故舊親誼，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調查

小組成員不唯皆為外聘，任職學校分別為國小、國中、高

職，學生年齡層廣及六歲至十八歲，且男女性兼有，性別

比、身分別均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範；又調查小組訪

談之對象除原告外，尚含括五位學生、三位家長及一位指

揮，訪談前均明確告知內容將予保密，詢問時先由受詢問

人主動陳述、回答，再針對不完足、細節部分深入詢問，

由指揮陳宥嘉及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受訪談女性學

生答覆內容觀之，調查小組詢問方式尚不致誘使受訪談人

悖於實際見聞情形而提出與被告陳情內容相符之陳述；調

查小組訪談之五位在場學生中，既有四人明確陳稱確有被

告陳情內容之情事發生，參諸：①四位陳稱見聞被告陳情

內容之學生，所述情節大致吻合，其中二人（即被告、王

秋萍之女）因此感到不快，二人則無特殊感覺，與渠等之

家長是否因此向北市教育局陳情結果相符，縱陳稱未見聞

被告陳情內容之學生及其家長，關於獲悉被告陳情內容之

經過及時間（即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數日聽聞王秋萍提

及），亦互核一致，而該等學生應無刻意虛偽陳述、羅織

誣陷原告之可能或必要，所述應屬客觀可採；②調查小組

作成之本件調查報告，終認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不成立性騷

擾，對原告並無不利，迭已述及，堪認調查小組之調查過

程及判斷結果均屬客觀可採。

　　５指揮陳宥嘉及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受訪談女性學生

表示未見聞被告陳情內容部分，尚不足以排除被告陳情內

容之真實性，蓋人之注意力、記憶力有限，對不同事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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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程度、感受亦有差距，此由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

位受訪談之女性學生，雖有在場聽聞原告向學生宣達事

務，卻對於原告所宣達之內容全然不復記憶可明，而陳宥

嘉身為民權國小外聘僅區區數月之成年男性教師，迄至同

年七月接受訪談時猶不識多數學生家長，加以原告固定於

每次晨間練習前後向學生宣達集合時間、地點、樂器處理

安排、演出應注意狀況等瑣碎事務，此經陳宥嘉陳述明

確，本難期其留意並記憶原告頻繁宣達、與自身毫無干係

之國小學生瑣事，況陳宥嘉原係稱從未聽聞原告與學生談

及任何關於裙子事宜（訪談稿第二、三頁），訪談最後就

「有無學生就關於裙子事宜詢問原告」一節，竟改稱有聽

聞（訪談稿第七頁），所述前後不一，已難採憑，且當日

有四名在場學生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已如前載，自不能以

在場之一名學生及與原告宣達事項毫無干涉之成年男性指

揮未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即認被告陳情內容非真實。

　　６至證人即學生家長沙德琴固到庭略證稱：一一０年四月二

十日當時其為民權國小國樂團總召，當日上午兩造、王秋

萍、另一名家長陳妃臻等人在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

會，其係最後進入開會教室，王秋萍於會議結束前先行離

去，會議後兩造與其、陳妃臻返回國樂教室，由原告向學

生宣達事務等語（見卷第二三五至二三七頁筆錄）；證人

即學生家長陳妃臻亦到庭證稱：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

其與兩造、王秋萍、沙德琴及另二位家長（男女性各一）

至民權國小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會，沙德琴、男性

家長、其與被告先行到場，在國樂教室等候，原告到場後

除沙德琴外其餘到場者即進入弦樂教室開始開會，後王秋

萍進入開會教室，最末沙德琴始進入開會教室，王秋萍於

會議結束前先行離去，會後兩造、沙德琴與其返回國樂教

室等語（見卷第二三二至二三四頁筆錄）。惟：

　　①原告為被告陳情內容之標的、調查小組調查事件之當事

人，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約二個月之同年六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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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接受訪談時，對於與自身利害密切相關之當日行程，耗

時甚久（迄至逐字稿十六頁）始經由電子通訊紀錄勉強憶

起其當日上午確有至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與家長開

會，且當時國樂教室內有學生晨間練習，再耗費相當時間

（迄至逐字稿第二十一頁）方確認當日在國樂教室練習之

學生所屬團體及人別，前曾提及，原告身為當事人，既對

自身於該日上午在弦樂教室開會及隔鄰國樂教室晨間練習

之團體以及利用該機會對學生宣達事務皆已不復記憶，焉

可能熟記開會時各人到場順序，及其向學生宣達時，何人

在場等細節？

　　②而沙德琴自承其於一一０年間每週二至四度前往民權國小

協助、處理國樂團事務，即每年前往民權國小處理國樂團

事務高達一百零四次至二百零八次，對於與自身相關、性

質特殊之何時接受調查小組訪談一節並已不復記憶（見卷

第二三七頁筆錄）；且沙德琴接受調查小組訪談時，所稱

「原告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當日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

法借得裙子，可向其（即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

情狀，經調查小組於訪談時詢問三名在場學生，無人表示

見聽聞此段過程；沙德琴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近三個

月之同年七月十三日接受訪談時，竟先主動表示「同年四

月二十日上午原告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法借得裙子，

可向其（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此一無人見聞之

經過，經調查小組詳細詢問是日在弦樂教室開會經過，先

稱「我們一開始都在國樂教室等，人到齊之後我們就去隔

壁開會，開完會之後•••原告、其、被告、陳妃臻回到

國樂教室」、「不能肯定原告是否單獨至國樂教室，但開

完會後確定有與三位家長（被告、沙德琴、陳妃臻）返回

國樂教室」，後又堅稱原告並未自行進入國樂教室，向學

生宣達事務時，其、被告均在場，但王秋萍不在場云云，

在接受訪談即到院證述時，對於次數繁多且與自身毫無重

要性之某次開會人員到場順序、開會結束後返回國樂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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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及原告向學生宣達事務時，在場之家長人數、人別

等微小細節詳盡描述；沙德琴所述情節不唯與調查小組詢

問之三名在場學生見聞情形不同，且沙德琴就與自身無關

緊要事務細節之記憶翔實程度悖於事理常情；至陳妃臻於

一一０年間並未經調查小組訪談，迄至一一三年八月二十

二日到院作證時，已歷經三年四月餘，其猶不知悉當日到

場之另二位家長（男女性各一）為何人，竟就該次會議之

人員到場順序、離場順序，以及原告例行性向學生宣達事

務時在場家長之人數、人別等枝微末節記憶清晰精確，本

院認沙德琴、陳妃臻因與原告交好，於接受訪談及到院證

述前，已多次與原告商議、討論、拼湊，僅係附和原告之

主張，委無可採。

　　７綜上，本院認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即「原告於一一０年

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

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

有芥蒂」。　

（四）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情內容，是否基於善意自

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部分

　　　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提出被告

陳情內容，陳情內容為「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

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

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經北

市教育局轉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即召開性別平等會議

決議啟動調查，又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

成本案調查報告，迭已載明；被告之女在調查小組訪談

時，回應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為「不太舒

服」、「有點在污辱我們的感覺」、「覺得為什麼可以好

好穿衣服可是要被說成要穿著內褲上台」等語，亦如前

載，足見被告之女確因系爭言詞感覺人格尊嚴受貶損冒

犯；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條第三款第二目關於校園性別

事件中性騷擾定義含括事件一方為學校教師、他方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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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

關之言詞，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

或表現者，原告斯時為民權國小教師，被告之女為民權國

小國樂團學生，被告陳情內容中，原告之行為即於一一０

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

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你們沒有裙子每個人都來問我，沒

裙子不會去借嗎？要不然沒裙子你們穿內褲來，我也不反

對），參以：１系爭言詞顯然關涉性別，蓋男性學生並無

必須在是週週末國樂團表演時穿著裙子，因無裙子亦未能

借得，致可能僅著內褲出場表演之可能性，故系爭言詞針

對是週週末被要求著裙裝出場表演之國樂團女性學生，２

描述國樂團女性學生可能因未能取得裙裝而僅著內褲出場

表演，確可能造成參與表演之國樂團女性學生遭其他學生

訕笑，或營造國樂團女性學生表演時將暴露、展示身體等

性相關聯想之惡意環境，３民權國小性別平等會議亦認為

有啟動調查之必要，亦即民權國小性別平等會議與會人員

咸認系爭言詞存有成立性騷擾可能性，尚非無關緊要，４

被告依循正當程序具名提出陳情，５被告陳情內容為真

實，此經本院審認如前，則被告係為維護感覺人格尊嚴受

貶損冒犯之未成年之女受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之合法權

益，基於事實、依循正當管道提出陳情，係為保護合法之

權利，不具違法性。

五、綜上所述，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

之被告陳情內容，性質為事實陳述，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

即「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

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

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

情內容，係為保護未成年之女受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之合法

權益，不具違法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名譽權受損

　　之慰撫金一百五十萬，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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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無據，不應准

許，爰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

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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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780號


原      告  何淑麗




訴訟代理人  蘇奕全律師
複代理人    鄭羽翔律師
            林志鄗律師
被      告  徐幼蘭
訴訟代理人  謝富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七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㈣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㈤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㈥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定有明文，是原告於訴狀送達後，非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所定情形外不得追加他訴（含追加被告）。原告於民國一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僅以甲○○為被告，以兩造前因故有嫌隙，被告竟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故意以不實事項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下稱北市教育局）陳情、侵害原告之名譽權為由，起訴請求被告賠償（參見卷第十、十一頁書狀），嗣於一一三年六月六日具狀追加蘇容璉為被告，指該日上午十時許蘇容璉亦有向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下稱民權國小）通報關於原告之不當言詞事件（見卷第一二三至一二五頁書狀），而併向蘇容璉請求賠償云云，然原告此項追加，主張之事實與原起訴之基礎事實各別，訴訟標的對於被告與蘇容璉並無合一確定之必要，且顯有害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表示不同意（見卷第二０九頁筆錄、第二二一頁書狀），復非屬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四、六款所定情形，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爰予駁回，本件僅就甲○○部分為審理裁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一百五十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一一一年七月以前擔任民權國小教師多年，兩造前因故存有嫌隙，被告竟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虛偽指稱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團晨間練習前，在國樂教室內、現場尚有外聘男性指揮陳宥嘉及一名女性家長情形下，對全體國樂團成員表示：「你們沒有裙子每個人都來問我，沒裙子不會去借嗎？要不然沒裙子你們穿內褲來，我也不反對」（下稱系爭言詞）、構成性騷擾，經民權國小召開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號案調查報告書（下稱本案調查報告），認原告當日確有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原告並無被告指稱之行為、言論，被告明知原告並未發表系爭言詞（被告在場，訴外人王秋萍則不在場），仍故意為不實之指控，而指稱原告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使一般人對原告產生情緒管理不佳、易有性騷擾言詞之負面形象，貶損原告之名譽權，原告於一一０年九月二十三日收受民權國小寄送之本件調查報告，始知悉被告前述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一百五十萬元，並支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利息。
二、被告部分：
（一）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以被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為國樂團學生之家長，聽聞另一家長即訴外人王秋萍轉述原告當日在國樂教室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造成學生感覺不佳、心有芥蒂，擔憂子女在校園中遭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言論侵害，為維護子女合法權益，乃向北市教育局陳情、請學校調查，合於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九條規定，行為不具不法性，且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調查委員調查過程保密，不致貶損原告之名譽，調查結果亦認原告確有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僅不成立性騷擾，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既不成立性騷擾，難認名譽權受貶損等語，資為抗辯，並為時效抗辯。
三、原告主張其於一一一年七月以前擔任民權國小教師多年，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稱其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團晨間練習前，在國樂教室內、現場尚有外聘男性指揮陳宥嘉等人情形下，對全體國樂團成員發表系爭言詞、構成性騷擾，經民權國小召開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本案調查報告，認其當日確有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等情，業據提出民權國小函暨本案調查報告為證（見卷第二一至三九頁），核屬相符；關於被告等三名民權國小學生家長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稱「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下稱被告陳情內容），經北市教育局轉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旋召開性別平等會議決議啟動調查、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作成本案調查報告，認原告當日確有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於同年九月三日同意本案調查報告調查結果、決議不成案，於同年月二十三日將本案調查報告寄交原告，原告嗣就本案調查報告提出申復，經民權國小申復審議小組於同年十月二十九日認定申復無理由，於同年十一月十日檢送申復決定書予原告，原告續就申復決定向臺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再經臺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於一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評議決定申訴不受理，此經本院調取本案調查報告相關資料審認明確，有民權國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申請／檢舉調查書、學校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表、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會議紀錄、簽到表、訪談紀錄表、本案調查報告、簽呈暨申復書與附屬文件、申復決定書、民權國小函、北市教育局函暨申訴書與附屬文件、民權國小答辯說明書、北市教育局函暨評議書可考；前開事實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其並未發表系爭言詞，故意不法向北市教育局為不實之指控、貶損侵害其名譽權，應負賠償之責部分，則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調查委員調查結果，原告確有發表系爭言詞，其向北市教育局陳情係為保護子女合法權益、不具不法性，原告之名譽亦未因其陳情受有損害等語，並為時效抗辯。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非即與刑法之誹謗罪相同，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其行為不以廣佈於社會為必要，僅使第三人知悉其事，亦足當之；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實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按發表言論與陳述事實不同，意見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惟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實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第三項「真實不罰」、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一款「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第四款「合理評論」之規定，乃係為調和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而設，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倘行為人係以善意發表言論，而屬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之情形，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而訴訟之本質原含訟爭對立性，藉由雙方攻擊、防禦之往來過程，以發現訴訟上之真實，倘過於箝制訴訟中之言論，則難期訴訟權之完整行使，因此，除訴訟案件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故意就與本案爭訟無關之事實，虛構陳述詆毀他人，侵害他人之名譽，而為法所不許外，若當事人就訴訟事件之爭點而為攻擊防禦之陳述，非就與爭點毫無關聯之情事任意指摘，應認未逾行使正當訴訟攻防之合理範圍者，亦即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之事實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辯，縱使因此影響他人之名譽，然其與爭訟事項相關之主張及抗辯，係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權利之行使，尚非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一百五十萬元本息，無非以被告明知其並未發表系爭言詞，故意不法向北市教育局為不實之指控、貶損侵害其名譽權為論據；關於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提出被告陳情內容（即稱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國樂團晨間練習前，對全體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北市教育局乃轉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遂召開性別平等會議決議啟動調查、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作成本案調查報告，原告曾對本案調查報告提出申復，經認申復無理由，原告續就申復決定提出申訴，再經決定申訴不受理等節，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前已述及，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依序為：１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之被告陳情內容即「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性質為事實陳述或評論（意見表達）？２被告陳情內容如為事實陳述，陳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被告是否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如為評論（意見表達），評論（意見表達）所根據之事實是否真實？３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情內容，是否基於善意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４被告陳情內容是否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原告之名譽權是否因而受損？５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是否已經完成？６慰撫金數額若干為適當？
（二）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之被告陳情內容，性質為事實陳述或評論（意見表達）部分
　　　被告陳情內容為「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係具體明確敘述時間（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地點（民權國小國樂教室）、行為人（原告）、行為態樣（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受害人（國樂團學生）等，性質應為事實陳述甚明。
（三）被告陳情內容為事實陳述，陳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被告是否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部分
　　１被告供承陳情內容係依據另一家長即訴外人王秋萍之陳述，並經詢問自身子女。
　　２北市教育局不僅接獲被告一人陳情，而係接獲被告、王秋萍、蘇容璉共三名家長之陳情，指稱與被告陳情內容相同之事項；且北市教育局將陳情事項轉傳予民權國小後，民權國小旋召開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三名調查委員均為外聘，分別任職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性別二位女性一名男性，調查小組經調查訪談後作成本案調查報告，亦認定原告確有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國樂教室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前已述及。
　　３依本案調查報告相關資料訪談紀錄表之記載：①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六月二十三日分別訪談被告之女與被告、王秋萍之女與王秋萍四人，⑴被告之女就調查委員概略詢問「‧‧‧我這上面的資料是說，有一天，四月二十號早上，還是說哪一天早上在什麼樣的情況底下，你有聽到老師說一句你們有提出來跟裙子有關係的問題？這部分可不可以請你就你所知道的，什麼時間點、當時發生什麼事、你聽到什麼，這樣一個描述的過程，盡量詳細描述一下當天發生什麼事情」，除明確陳述被告陳情內容，並回應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為「不太舒服」、「有點在污辱我們的感覺」、「覺得為什麼可以好好穿衣服可是要被說成要穿著內褲上台」等語；⑵被告則具體說明自身並未在場，而係聽聞另一家長王秋萍敘述經過，另表達個人之看法意見；⑶王秋萍之女經調查委員確認為國樂團成員、四月二十日練習時在場且有聽聞原告與裙子有關之言論後，就調查委員所詢「那我現在請你把當時的狀況稍微描述一下，在什麼樣的情況、老師是什麼狀況說了這句話，你先稍微陳述一下讓我們了解」，亦兩度明確陳述與被告陳情內容大致相同之內容，就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略表示「覺得老師說這種話好像不太恰當」、「聽起來有點不舒服」、「他就一直扯到很私密的事情，就是他就說什麼，穿內褲上台啊什麼的」；⑷王秋萍則具體說明當日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之緣由及其聽聞之情形與其後曾向被告描述之過程；②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六月二十三日單獨訪談原告，原告先就同年四月二十日週二上午八時許國樂團或任何校園樂團學生究有無到校內練習一節，反覆與調查委員討論，迄至訪談逐字稿第十六頁始確認其邀約部分學生家長於是日上午八時許至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會準備同年月二十四日演出事宜，且當時隔鄰之國樂團教室確有國樂團學生練習，迄至逐字稿第二十一頁方確認斯時練習之學生為國樂團撥彈與打擊組別之學生，且該組別幾為女性學生；而原告固一再堅定表示未曾向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亦數度坦承，因其工作繁忙，且認已於相當時間前通知學生家長關於國樂團表演之服裝要求（即女性學生須穿著制服裙），部分家長仍持續經由電子通訊詢問其制服裙事宜，其不勝其擾，曾在有學生可耳聞之場所向熟識之家長（沙德琴）抱怨，自己或該家長（沙德琴）可能提及「要穿內褲去表演嗎」或「家長要讓學生穿內褲上台」等語（原告訪談逐字稿第五、八、十九、二一、二三頁）；③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分別訪談學生家長沙德琴與國樂團指揮陳宥嘉，前者表示當日原告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法借得裙子，可向其（即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並未表示學生如無裙子僅著內褲亦不反對；後者表示原告通常在上課休息時或結束前，向學生宣達注意事項，但對於被告陳情內容尤其系爭言詞並無印象，亦與其認知之原告嚴肅個性有間；④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再分別訪談另三名當日在場之國樂團學生及其家長，⑴第一位女性學生雖於同年四月二十日後數日經由家長告知、知悉被告陳情內容，但經調查委員反覆確認，均表示對於原告當日在國樂教室國樂團學生晨間練習時對學生所述內容毫無記憶，該學生家長則表示係於同年四月二十日後數日經另名學生家長王秋萍之告知而獲悉被告陳情內容；⑵第二位女性學生就調查委員詢問是否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四度明確肯定確有被告陳情內容，並描述原告當時情緒為「生氣、暴怒」，對於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感受為「裙子我們沒有不知道怎麼辦應該都會去問老師」、「我覺得很正常」、「習慣了」、「就是覺得老師的個性可能就會覺得，我們一直這樣他就不開心吧」，當下部分同學反應為「小聲的笑」，其並曾與其他同學談及此事，對於調查委員依沙德琴所描述情境則毫無印象；⑶第三位男性學生就調查委員詢問是否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兩度確認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對於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並無特別想法感受，理由為原告時常如此開玩笑，當下在場學生亦有人笑，對於調查委員依沙德琴所描述情境則毫無印象。
　　４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成立之調查小組，三名調查委員均與兩造俱無宿怨仇隙或故舊親誼，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調查小組成員不唯皆為外聘，任職學校分別為國小、國中、高職，學生年齡層廣及六歲至十八歲，且男女性兼有，性別比、身分別均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範；又調查小組訪談之對象除原告外，尚含括五位學生、三位家長及一位指揮，訪談前均明確告知內容將予保密，詢問時先由受詢問人主動陳述、回答，再針對不完足、細節部分深入詢問，由指揮陳宥嘉及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受訪談女性學生答覆內容觀之，調查小組詢問方式尚不致誘使受訪談人悖於實際見聞情形而提出與被告陳情內容相符之陳述；調查小組訪談之五位在場學生中，既有四人明確陳稱確有被告陳情內容之情事發生，參諸：①四位陳稱見聞被告陳情內容之學生，所述情節大致吻合，其中二人（即被告、王秋萍之女）因此感到不快，二人則無特殊感覺，與渠等之家長是否因此向北市教育局陳情結果相符，縱陳稱未見聞被告陳情內容之學生及其家長，關於獲悉被告陳情內容之經過及時間（即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數日聽聞王秋萍提及），亦互核一致，而該等學生應無刻意虛偽陳述、羅織誣陷原告之可能或必要，所述應屬客觀可採；②調查小組作成之本件調查報告，終認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不成立性騷擾，對原告並無不利，迭已述及，堪認調查小組之調查過程及判斷結果均屬客觀可採。
　　５指揮陳宥嘉及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受訪談女性學生表示未見聞被告陳情內容部分，尚不足以排除被告陳情內容之真實性，蓋人之注意力、記憶力有限，對不同事務之關注程度、感受亦有差距，此由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受訪談之女性學生，雖有在場聽聞原告向學生宣達事務，卻對於原告所宣達之內容全然不復記憶可明，而陳宥嘉身為民權國小外聘僅區區數月之成年男性教師，迄至同年七月接受訪談時猶不識多數學生家長，加以原告固定於每次晨間練習前後向學生宣達集合時間、地點、樂器處理安排、演出應注意狀況等瑣碎事務，此經陳宥嘉陳述明確，本難期其留意並記憶原告頻繁宣達、與自身毫無干係之國小學生瑣事，況陳宥嘉原係稱從未聽聞原告與學生談及任何關於裙子事宜（訪談稿第二、三頁），訪談最後就「有無學生就關於裙子事宜詢問原告」一節，竟改稱有聽聞（訪談稿第七頁），所述前後不一，已難採憑，且當日有四名在場學生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已如前載，自不能以在場之一名學生及與原告宣達事項毫無干涉之成年男性指揮未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即認被告陳情內容非真實。
　　６至證人即學生家長沙德琴固到庭略證稱：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當時其為民權國小國樂團總召，當日上午兩造、王秋萍、另一名家長陳妃臻等人在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會，其係最後進入開會教室，王秋萍於會議結束前先行離去，會議後兩造與其、陳妃臻返回國樂教室，由原告向學生宣達事務等語（見卷第二三五至二三七頁筆錄）；證人即學生家長陳妃臻亦到庭證稱：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其與兩造、王秋萍、沙德琴及另二位家長（男女性各一）至民權國小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會，沙德琴、男性家長、其與被告先行到場，在國樂教室等候，原告到場後除沙德琴外其餘到場者即進入弦樂教室開始開會，後王秋萍進入開會教室，最末沙德琴始進入開會教室，王秋萍於會議結束前先行離去，會後兩造、沙德琴與其返回國樂教室等語（見卷第二三二至二三四頁筆錄）。惟：
　　①原告為被告陳情內容之標的、調查小組調查事件之當事人，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約二個月之同年六月二十三日接受訪談時，對於與自身利害密切相關之當日行程，耗時甚久（迄至逐字稿十六頁）始經由電子通訊紀錄勉強憶起其當日上午確有至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與家長開會，且當時國樂教室內有學生晨間練習，再耗費相當時間（迄至逐字稿第二十一頁）方確認當日在國樂教室練習之學生所屬團體及人別，前曾提及，原告身為當事人，既對自身於該日上午在弦樂教室開會及隔鄰國樂教室晨間練習之團體以及利用該機會對學生宣達事務皆已不復記憶，焉可能熟記開會時各人到場順序，及其向學生宣達時，何人在場等細節？
　　②而沙德琴自承其於一一０年間每週二至四度前往民權國小協助、處理國樂團事務，即每年前往民權國小處理國樂團事務高達一百零四次至二百零八次，對於與自身相關、性質特殊之何時接受調查小組訪談一節並已不復記憶（見卷第二三七頁筆錄）；且沙德琴接受調查小組訪談時，所稱「原告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當日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法借得裙子，可向其（即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情狀，經調查小組於訪談時詢問三名在場學生，無人表示見聽聞此段過程；沙德琴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近三個月之同年七月十三日接受訪談時，竟先主動表示「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原告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法借得裙子，可向其（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此一無人見聞之經過，經調查小組詳細詢問是日在弦樂教室開會經過，先稱「我們一開始都在國樂教室等，人到齊之後我們就去隔壁開會，開完會之後‧‧‧原告、其、被告、陳妃臻回到國樂教室」、「不能肯定原告是否單獨至國樂教室，但開完會後確定有與三位家長（被告、沙德琴、陳妃臻）返回國樂教室」，後又堅稱原告並未自行進入國樂教室，向學生宣達事務時，其、被告均在場，但王秋萍不在場云云，在接受訪談即到院證述時，對於次數繁多且與自身毫無重要性之某次開會人員到場順序、開會結束後返回國樂教室順序，及原告向學生宣達事務時，在場之家長人數、人別等微小細節詳盡描述；沙德琴所述情節不唯與調查小組詢問之三名在場學生見聞情形不同，且沙德琴就與自身無關緊要事務細節之記憶翔實程度悖於事理常情；至陳妃臻於一一０年間並未經調查小組訪談，迄至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到院作證時，已歷經三年四月餘，其猶不知悉當日到場之另二位家長（男女性各一）為何人，竟就該次會議之人員到場順序、離場順序，以及原告例行性向學生宣達事務時在場家長之人數、人別等枝微末節記憶清晰精確，本院認沙德琴、陳妃臻因與原告交好，於接受訪談及到院證述前，已多次與原告商議、討論、拼湊，僅係附和原告之主張，委無可採。
　　７綜上，本院認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即「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　
（四）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情內容，是否基於善意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部分
　　　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提出被告陳情內容，陳情內容為「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經北市教育局轉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即召開性別平等會議決議啟動調查，又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本案調查報告，迭已載明；被告之女在調查小組訪談時，回應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為「不太舒服」、「有點在污辱我們的感覺」、「覺得為什麼可以好好穿衣服可是要被說成要穿著內褲上台」等語，亦如前載，足見被告之女確因系爭言詞感覺人格尊嚴受貶損冒犯；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條第三款第二目關於校園性別事件中性騷擾定義含括事件一方為學校教師、他方為學生，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原告斯時為民權國小教師，被告之女為民權國小國樂團學生，被告陳情內容中，原告之行為即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你們沒有裙子每個人都來問我，沒裙子不會去借嗎？要不然沒裙子你們穿內褲來，我也不反對），參以：１系爭言詞顯然關涉性別，蓋男性學生並無必須在是週週末國樂團表演時穿著裙子，因無裙子亦未能借得，致可能僅著內褲出場表演之可能性，故系爭言詞針對是週週末被要求著裙裝出場表演之國樂團女性學生，２描述國樂團女性學生可能因未能取得裙裝而僅著內褲出場表演，確可能造成參與表演之國樂團女性學生遭其他學生訕笑，或營造國樂團女性學生表演時將暴露、展示身體等性相關聯想之惡意環境，３民權國小性別平等會議亦認為有啟動調查之必要，亦即民權國小性別平等會議與會人員咸認系爭言詞存有成立性騷擾可能性，尚非無關緊要，４被告依循正當程序具名提出陳情，５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此經本院審認如前，則被告係為維護感覺人格尊嚴受貶損冒犯之未成年之女受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之合法權益，基於事實、依循正當管道提出陳情，係為保護合法之權利，不具違法性。
五、綜上所述，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之被告陳情內容，性質為事實陳述，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即「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情內容，係為保護未成年之女受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之合法權益，不具違法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名譽權受損
　　之慰撫金一百五十萬，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無據，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780號

原      告  何淑麗


訴訟代理人  蘇奕全律師
複代理人    鄭羽翔律師
            林志鄗律師
被      告  徐幼蘭
訴訟代理人  謝富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七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㈣因情事變
    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㈤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
    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㈥訴訟
    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
    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㈦
    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
    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定有明文，是原告於訴狀送達後，
    非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所定情形外不得追加他訴（
    含追加被告）。原告於民國一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僅以甲○○為
    被告，以兩造前因故有嫌隙，被告竟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
    故意以不實事項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下稱北市
    教育局）陳情、侵害原告之名譽權為由，起訴請求被告賠償
    （參見卷第十、十一頁書狀），嗣於一一三年六月六日具狀
    追加蘇容璉為被告，指該日上午十時許蘇容璉亦有向臺北市
    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下稱民權國小）通報關於原告之不當
    言詞事件（見卷第一二三至一二五頁書狀），而併向蘇容璉
    請求賠償云云，然原告此項追加，主張之事實與原起訴之基
    礎事實各別，訴訟標的對於被告與蘇容璉並無合一確定之必
    要，且顯有害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表示不同
    意（見卷第二０九頁筆錄、第二二一頁書狀），復非屬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四、六款所定情形，於
    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爰予駁回，本件僅就甲○○部分為審
    理裁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一百五十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２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一一一年七月以前擔任民權國小教
      師多年，兩造前因故存有嫌隙，被告竟於一一０年五月十
      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虛偽指稱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
      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團晨間練習前，在國樂教室
      內、現場尚有外聘男性指揮陳宥嘉及一名女性家長情形下
      ，對全體國樂團成員表示：「你們沒有裙子每個人都來問
      我，沒裙子不會去借嗎？要不然沒裙子你們穿內褲來，我
      也不反對」（下稱系爭言詞）、構成性騷擾，經民權國小
      召開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教
      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號案調查報
      告書（下稱本案調查報告），認原告當日確有對國樂團學
      生發表系爭言詞，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亦
      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原告並
      無被告指稱之行為、言論，被告明知原告並未發表系爭言
      詞（被告在場，訴外人王秋萍則不在場），仍故意為不實
      之指控，而指稱原告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使一般
      人對原告產生情緒管理不佳、易有性騷擾言詞之負面形象
      ，貶損原告之名譽權，原告於一一０年九月二十三日收受
      民權國小寄送之本件調查報告，始知悉被告前述侵權行為
      ，爰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精神慰撫金一百五十萬元，並支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之法定利息。
二、被告部分：
（一）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以被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為國樂團學生之家長，
      聽聞另一家長即訴外人王秋萍轉述原告當日在國樂教室對
      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造成學生感覺不佳、心有芥蒂
      ，擔憂子女在校園中遭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言論侵害
      ，為維護子女合法權益，乃向北市教育局陳情、請學校調
      查，合於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九條規
      定，行為不具不法性，且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調查委員調
      查過程保密，不致貶損原告之名譽，調查結果亦認原告確
      有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對國樂團學生發表
      系爭言詞，僅不成立性騷擾，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既不成立
      性騷擾，難認名譽權受貶損等語，資為抗辯，並為時效抗
      辯。
三、原告主張其於一一一年七月以前擔任民權國小教師多年，被
    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稱其於同年四
    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團晨間練習前，在國
    樂教室內、現場尚有外聘男性指揮陳宥嘉等人情形下，對全
    體國樂團成員發表系爭言詞、構成性騷擾，經民權國小召開
    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
    本案調查報告，認其當日確有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
    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
    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等情，業據提出民權國小函暨本
    案調查報告為證（見卷第二一至三九頁），核屬相符；關於
    被告等三名民權國小學生家長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
    教育局陳情，稱「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
    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
    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下稱被告陳情內容），經
    北市教育局轉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旋召開性別平等會議
    決議啟動調查、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於同
    年八月二十五日作成本案調查報告，認原告當日確有對國樂
    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
    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民權國
    小性平教委會於同年九月三日同意本案調查報告調查結果、
    決議不成案，於同年月二十三日將本案調查報告寄交原告，
    原告嗣就本案調查報告提出申復，經民權國小申復審議小組
    於同年十月二十九日認定申復無理由，於同年十一月十日檢
    送申復決定書予原告，原告續就申復決定向臺北市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再經臺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於一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評議決定申訴不受理，此經本院調取本
    案調查報告相關資料審認明確，有民權國小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申請／檢舉調查書、學校人民陳情案件處
    理情形表、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會議紀錄、簽到表、訪談
    紀錄表、本案調查報告、簽呈暨申復書與附屬文件、申復決
    定書、民權國小函、北市教育局函暨申訴書與附屬文件、民
    權國小答辯說明書、北市教育局函暨評議書可考；前開事實
    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其並未發表系爭言詞，故意不法向北市
    教育局為不實之指控、貶損侵害其名譽權，應負賠償之責部
    分，則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調查委員
    調查結果，原告確有發表系爭言詞，其向北市教育局陳情係
    為保護子女合法權益、不具不法性，原告之名譽亦未因其陳
    情受有損害等語，並為時效抗辯。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
    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權
    之侵害非即與刑法之誹謗罪相同，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
    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
    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
    構成侵權行為，其行為不以廣佈於社會為必要，僅使第三人
    知悉其事，亦足當之；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
    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
    ，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實
    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故
    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按發表言論與陳述事實不同，意見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
    謂真實與否，惟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
    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
    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
    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
    考慮事實之真偽，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
    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縱
    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實為虛
    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故意或
    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刑法
    第三百一十條第三項「真實不罰」、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一款
    「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第四款「合理評論」之
    規定，乃係為調和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而設，個人
    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
    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倘行
    為人係以善意發表言論，而屬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之
    情形，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
    利，而訴訟之本質原含訟爭對立性，藉由雙方攻擊、防禦之
    往來過程，以發現訴訟上之真實，倘過於箝制訴訟中之言論
    ，則難期訴訟權之完整行使，因此，除訴訟案件當事人於訴
    訟程序中，故意就與本案爭訟無關之事實，虛構陳述詆毀他
    人，侵害他人之名譽，而為法所不許外，若當事人就訴訟事
    件之爭點而為攻擊防禦之陳述，非就與爭點毫無關聯之情事
    任意指摘，應認未逾行使正當訴訟攻防之合理範圍者，亦即
    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之事實為正
    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辯，縱
    使因此影響他人之名譽，然其與爭訟事項相關之主張及抗辯
    ，係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權利之行使，尚非不法侵害他人之
    名譽權。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一百五十萬元本息，無非以被告明知其
      並未發表系爭言詞，故意不法向北市教育局為不實之指控
      、貶損侵害其名譽權為論據；關於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
      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提出被告陳情內容（即稱原告於
      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國樂團
      晨間練習前，對全體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
      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北市教育局乃轉傳
      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遂召開性別平等會議決議啟動調查
      、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作成本案調查報
      告，原告曾對本案調查報告提出申復，經認申復無理由，
      原告續就申復決定提出申訴，再經決定申訴不受理等節，
      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前已述及，被告則以前詞
      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依序為：１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
      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之被告陳情內容即「原告於同
      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
      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性質為事實陳述或評論（意見表
      達）？２被告陳情內容如為事實陳述，陳述之內容是否真
      實？被告是否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
      實？如為評論（意見表達），評論（意見表達）所根據之
      事實是否真實？３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情內容，
      是否基於善意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４被告陳情
      內容是否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原告之名譽權是否因
      而受損？５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是否已
      經完成？６慰撫金數額若干為適當？
（二）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之被告陳
      情內容，性質為事實陳述或評論（意見表達）部分
　　　被告陳情內容為「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
      ，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
      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係具體明確
      敘述時間（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地點（民
      權國小國樂教室）、行為人（原告）、行為態樣（對國樂
      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受害人（國樂團學生）等，性質
      應為事實陳述甚明。
（三）被告陳情內容為事實陳述，陳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被告是
      否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部分
　　１被告供承陳情內容係依據另一家長即訴外人王秋萍之陳述
      ，並經詢問自身子女。
　　２北市教育局不僅接獲被告一人陳情，而係接獲被告、王秋
      萍、蘇容璉共三名家長之陳情，指稱與被告陳情內容相同
      之事項；且北市教育局將陳情事項轉傳予民權國小後，民
      權國小旋召開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
      進行調查，調查小組三名調查委員均為外聘，分別任職臺
      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
      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性別二位女性一名男性，調
      查小組經調查訪談後作成本案調查報告，亦認定原告確有
      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國樂教室對國樂團學
      生發表系爭言詞，前已述及。
　　３依本案調查報告相關資料訪談紀錄表之記載：①調查小組於
      一一０年六月二十三日分別訪談被告之女與被告、王秋萍
      之女與王秋萍四人，⑴被告之女就調查委員概略詢問「‧‧‧
      我這上面的資料是說，有一天，四月二十號早上，還是說
      哪一天早上在什麼樣的情況底下，你有聽到老師說一句你
      們有提出來跟裙子有關係的問題？這部分可不可以請你就
      你所知道的，什麼時間點、當時發生什麼事、你聽到什麼
      ，這樣一個描述的過程，盡量詳細描述一下當天發生什麼
      事情」，除明確陳述被告陳情內容，並回應聽聞原告發表
      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為「不太舒服」、「有點在污辱我們的
      感覺」、「覺得為什麼可以好好穿衣服可是要被說成要穿
      著內褲上台」等語；⑵被告則具體說明自身並未在場，而
      係聽聞另一家長王秋萍敘述經過，另表達個人之看法意見
      ；⑶王秋萍之女經調查委員確認為國樂團成員、四月二十
      日練習時在場且有聽聞原告與裙子有關之言論後，就調查
      委員所詢「那我現在請你把當時的狀況稍微描述一下，在
      什麼樣的情況、老師是什麼狀況說了這句話，你先稍微陳
      述一下讓我們了解」，亦兩度明確陳述與被告陳情內容大
      致相同之內容，就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略表
      示「覺得老師說這種話好像不太恰當」、「聽起來有點不
      舒服」、「他就一直扯到很私密的事情，就是他就說什麼
      ，穿內褲上台啊什麼的」；⑷王秋萍則具體說明當日原告
      發表系爭言詞之緣由及其聽聞之情形與其後曾向被告描述
      之過程；②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六月二十三日單獨訪談原告
      ，原告先就同年四月二十日週二上午八時許國樂團或任何
      校園樂團學生究有無到校內練習一節，反覆與調查委員討
      論，迄至訪談逐字稿第十六頁始確認其邀約部分學生家長
      於是日上午八時許至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會準備同
      年月二十四日演出事宜，且當時隔鄰之國樂團教室確有國
      樂團學生練習，迄至逐字稿第二十一頁方確認斯時練習之
      學生為國樂團撥彈與打擊組別之學生，且該組別幾為女性
      學生；而原告固一再堅定表示未曾向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
      言詞，但亦數度坦承，因其工作繁忙，且認已於相當時間
      前通知學生家長關於國樂團表演之服裝要求（即女性學生
      須穿著制服裙），部分家長仍持續經由電子通訊詢問其制
      服裙事宜，其不勝其擾，曾在有學生可耳聞之場所向熟識
      之家長（沙德琴）抱怨，自己或該家長（沙德琴）可能提
      及「要穿內褲去表演嗎」或「家長要讓學生穿內褲上台」
      等語（原告訪談逐字稿第五、八、十九、二一、二三頁）
      ；③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分別訪談學生家長沙德
      琴與國樂團指揮陳宥嘉，前者表示當日原告係玩笑向學生
      表示，如無法借得裙子，可向其（即沙德琴，亦稱「錢媽
      」）商借，並未表示學生如無裙子僅著內褲亦不反對；後
      者表示原告通常在上課休息時或結束前，向學生宣達注意
      事項，但對於被告陳情內容尤其系爭言詞並無印象，亦與
      其認知之原告嚴肅個性有間；④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七月十
      三日再分別訪談另三名當日在場之國樂團學生及其家長，
      ⑴第一位女性學生雖於同年四月二十日後數日經由家長告
      知、知悉被告陳情內容，但經調查委員反覆確認，均表示
      對於原告當日在國樂教室國樂團學生晨間練習時對學生所
      述內容毫無記憶，該學生家長則表示係於同年四月二十日
      後數日經另名學生家長王秋萍之告知而獲悉被告陳情內容
      ；⑵第二位女性學生就調查委員詢問是否見聞被告陳情內
      容，四度明確肯定確有被告陳情內容，並描述原告當時情
      緒為「生氣、暴怒」，對於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感受
      為「裙子我們沒有不知道怎麼辦應該都會去問老師」、「
      我覺得很正常」、「習慣了」、「就是覺得老師的個性可
      能就會覺得，我們一直這樣他就不開心吧」，當下部分同
      學反應為「小聲的笑」，其並曾與其他同學談及此事，對
      於調查委員依沙德琴所描述情境則毫無印象；⑶第三位男
      性學生就調查委員詢問是否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兩度確認
      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對於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並無
      特別想法感受，理由為原告時常如此開玩笑，當下在場學
      生亦有人笑，對於調查委員依沙德琴所描述情境則毫無印
      象。
　　４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成立之調查小組，三名調查委員均與
      兩造俱無宿怨仇隙或故舊親誼，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調查
      小組成員不唯皆為外聘，任職學校分別為國小、國中、高
      職，學生年齡層廣及六歲至十八歲，且男女性兼有，性別
      比、身分別均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範；又調查小組訪
      談之對象除原告外，尚含括五位學生、三位家長及一位指
      揮，訪談前均明確告知內容將予保密，詢問時先由受詢問
      人主動陳述、回答，再針對不完足、細節部分深入詢問，
      由指揮陳宥嘉及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受訪談女性學
      生答覆內容觀之，調查小組詢問方式尚不致誘使受訪談人
      悖於實際見聞情形而提出與被告陳情內容相符之陳述；調
      查小組訪談之五位在場學生中，既有四人明確陳稱確有被
      告陳情內容之情事發生，參諸：①四位陳稱見聞被告陳情
      內容之學生，所述情節大致吻合，其中二人（即被告、王
      秋萍之女）因此感到不快，二人則無特殊感覺，與渠等之
      家長是否因此向北市教育局陳情結果相符，縱陳稱未見聞
      被告陳情內容之學生及其家長，關於獲悉被告陳情內容之
      經過及時間（即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數日聽聞王秋萍提
      及），亦互核一致，而該等學生應無刻意虛偽陳述、羅織
      誣陷原告之可能或必要，所述應屬客觀可採；②調查小組
      作成之本件調查報告，終認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不成立性騷
      擾，對原告並無不利，迭已述及，堪認調查小組之調查過
      程及判斷結果均屬客觀可採。
　　５指揮陳宥嘉及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受訪談女性學生表
      示未見聞被告陳情內容部分，尚不足以排除被告陳情內容
      之真實性，蓋人之注意力、記憶力有限，對不同事務之關
      注程度、感受亦有差距，此由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
      受訪談之女性學生，雖有在場聽聞原告向學生宣達事務，
      卻對於原告所宣達之內容全然不復記憶可明，而陳宥嘉身
      為民權國小外聘僅區區數月之成年男性教師，迄至同年七
      月接受訪談時猶不識多數學生家長，加以原告固定於每次
      晨間練習前後向學生宣達集合時間、地點、樂器處理安排
      、演出應注意狀況等瑣碎事務，此經陳宥嘉陳述明確，本
      難期其留意並記憶原告頻繁宣達、與自身毫無干係之國小
      學生瑣事，況陳宥嘉原係稱從未聽聞原告與學生談及任何
      關於裙子事宜（訪談稿第二、三頁），訪談最後就「有無
      學生就關於裙子事宜詢問原告」一節，竟改稱有聽聞（訪
      談稿第七頁），所述前後不一，已難採憑，且當日有四名
      在場學生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已如前載，自不能以在場之
      一名學生及與原告宣達事項毫無干涉之成年男性指揮未見
      聞被告陳情內容，即認被告陳情內容非真實。
　　６至證人即學生家長沙德琴固到庭略證稱：一一０年四月二十
      日當時其為民權國小國樂團總召，當日上午兩造、王秋萍
      、另一名家長陳妃臻等人在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會
      ，其係最後進入開會教室，王秋萍於會議結束前先行離去
      ，會議後兩造與其、陳妃臻返回國樂教室，由原告向學生
      宣達事務等語（見卷第二三五至二三七頁筆錄）；證人即
      學生家長陳妃臻亦到庭證稱：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其
      與兩造、王秋萍、沙德琴及另二位家長（男女性各一）至
      民權國小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會，沙德琴、男性家
      長、其與被告先行到場，在國樂教室等候，原告到場後除
      沙德琴外其餘到場者即進入弦樂教室開始開會，後王秋萍
      進入開會教室，最末沙德琴始進入開會教室，王秋萍於會
      議結束前先行離去，會後兩造、沙德琴與其返回國樂教室
      等語（見卷第二三二至二三四頁筆錄）。惟：
　　①原告為被告陳情內容之標的、調查小組調查事件之當事人
      ，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約二個月之同年六月二十三日
      接受訪談時，對於與自身利害密切相關之當日行程，耗時
      甚久（迄至逐字稿十六頁）始經由電子通訊紀錄勉強憶起
      其當日上午確有至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與家長開會，
      且當時國樂教室內有學生晨間練習，再耗費相當時間（迄
      至逐字稿第二十一頁）方確認當日在國樂教室練習之學生
      所屬團體及人別，前曾提及，原告身為當事人，既對自身
      於該日上午在弦樂教室開會及隔鄰國樂教室晨間練習之團
      體以及利用該機會對學生宣達事務皆已不復記憶，焉可能
      熟記開會時各人到場順序，及其向學生宣達時，何人在場
      等細節？
　　②而沙德琴自承其於一一０年間每週二至四度前往民權國小協
      助、處理國樂團事務，即每年前往民權國小處理國樂團事
      務高達一百零四次至二百零八次，對於與自身相關、性質
      特殊之何時接受調查小組訪談一節並已不復記憶（見卷第
      二三七頁筆錄）；且沙德琴接受調查小組訪談時，所稱「
      原告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當日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法
      借得裙子，可向其（即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情
      狀，經調查小組於訪談時詢問三名在場學生，無人表示見
      聽聞此段過程；沙德琴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近三個月
      之同年七月十三日接受訪談時，竟先主動表示「同年四月
      二十日上午原告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法借得裙子，可
      向其（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此一無人見聞之經過
      ，經調查小組詳細詢問是日在弦樂教室開會經過，先稱「
      我們一開始都在國樂教室等，人到齊之後我們就去隔壁開
      會，開完會之後‧‧‧原告、其、被告、陳妃臻回到國樂教
      室」、「不能肯定原告是否單獨至國樂教室，但開完會後
      確定有與三位家長（被告、沙德琴、陳妃臻）返回國樂教
      室」，後又堅稱原告並未自行進入國樂教室，向學生宣達
      事務時，其、被告均在場，但王秋萍不在場云云，在接受
      訪談即到院證述時，對於次數繁多且與自身毫無重要性之
      某次開會人員到場順序、開會結束後返回國樂教室順序，
      及原告向學生宣達事務時，在場之家長人數、人別等微小
      細節詳盡描述；沙德琴所述情節不唯與調查小組詢問之三
      名在場學生見聞情形不同，且沙德琴就與自身無關緊要事
      務細節之記憶翔實程度悖於事理常情；至陳妃臻於一一０
      年間並未經調查小組訪談，迄至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到
      院作證時，已歷經三年四月餘，其猶不知悉當日到場之另
      二位家長（男女性各一）為何人，竟就該次會議之人員到
      場順序、離場順序，以及原告例行性向學生宣達事務時在
      場家長之人數、人別等枝微末節記憶清晰精確，本院認沙
      德琴、陳妃臻因與原告交好，於接受訪談及到院證述前，
      已多次與原告商議、討論、拼湊，僅係附和原告之主張，
      委無可採。
　　７綜上，本院認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即「原告於一一０年四
      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
      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
      芥蒂」。　
（四）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情內容，是否基於善意自衛
      、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部分
　　　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提出被告
      陳情內容，陳情內容為「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
      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
      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經北
      市教育局轉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即召開性別平等會議
      決議啟動調查，又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
      成本案調查報告，迭已載明；被告之女在調查小組訪談時
      ，回應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為「不太舒服」、
      「有點在污辱我們的感覺」、「覺得為什麼可以好好穿衣
      服可是要被說成要穿著內褲上台」等語，亦如前載，足見
      被告之女確因系爭言詞感覺人格尊嚴受貶損冒犯；而性別
      平等教育法第三條第三款第二目關於校園性別事件中性騷
      擾定義含括事件一方為學校教師、他方為學生，以明示或
      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致
      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原
      告斯時為民權國小教師，被告之女為民權國小國樂團學生
      ，被告陳情內容中，原告之行為即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
      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
      爭言詞（你們沒有裙子每個人都來問我，沒裙子不會去借
      嗎？要不然沒裙子你們穿內褲來，我也不反對），參以：
      １系爭言詞顯然關涉性別，蓋男性學生並無必須在是週週
      末國樂團表演時穿著裙子，因無裙子亦未能借得，致可能
      僅著內褲出場表演之可能性，故系爭言詞針對是週週末被
      要求著裙裝出場表演之國樂團女性學生，２描述國樂團女
      性學生可能因未能取得裙裝而僅著內褲出場表演，確可能
      造成參與表演之國樂團女性學生遭其他學生訕笑，或營造
      國樂團女性學生表演時將暴露、展示身體等性相關聯想之
      惡意環境，３民權國小性別平等會議亦認為有啟動調查之
      必要，亦即民權國小性別平等會議與會人員咸認系爭言詞
      存有成立性騷擾可能性，尚非無關緊要，４被告依循正當
      程序具名提出陳情，５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此經本院審
      認如前，則被告係為維護感覺人格尊嚴受貶損冒犯之未成
      年之女受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之合法權益，基於事實、依
      循正當管道提出陳情，係為保護合法之權利，不具違法性
      。
五、綜上所述，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
    之被告陳情內容，性質為事實陳述，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
    即「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
    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
    、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情
    內容，係為保護未成年之女受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之合法權
    益，不具違法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
    、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名譽權受損
　　之慰撫金一百五十萬，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爰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
    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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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何淑麗


訴訟代理人  蘇奕全律師
複代理人    鄭羽翔律師
            林志鄗律師
被      告  徐幼蘭
訴訟代理人  謝富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月七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被告同意者；㈡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㈢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㈣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㈤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㈥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㈦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定有明文，是原告於訴狀送達後，非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所定情形外不得追加他訴（含追加被告）。原告於民國一一二年九月二十日僅以甲○○為被告，以兩造前因故有嫌隙，被告竟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故意以不實事項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下稱北市教育局）陳情、侵害原告之名譽權為由，起訴請求被告賠償（參見卷第十、十一頁書狀），嗣於一一三年六月六日具狀追加蘇容璉為被告，指該日上午十時許蘇容璉亦有向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下稱民權國小）通報關於原告之不當言詞事件（見卷第一二三至一二五頁書狀），而併向蘇容璉請求賠償云云，然原告此項追加，主張之事實與原起訴之基礎事實各別，訴訟標的對於被告與蘇容璉並無合一確定之必要，且顯有害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表示不同意（見卷第二０九頁筆錄、第二二一頁書狀），復非屬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四、六款所定情形，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爰予駁回，本件僅就甲○○部分為審理裁判，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一百五十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一一一年七月以前擔任民權國小教師多年，兩造前因故存有嫌隙，被告竟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虛偽指稱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團晨間練習前，在國樂教室內、現場尚有外聘男性指揮陳宥嘉及一名女性家長情形下，對全體國樂團成員表示：「你們沒有裙子每個人都來問我，沒裙子不會去借嗎？要不然沒裙子你們穿內褲來，我也不反對」（下稱系爭言詞）、構成性騷擾，經民權國小召開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號案調查報告書（下稱本案調查報告），認原告當日確有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原告並無被告指稱之行為、言論，被告明知原告並未發表系爭言詞（被告在場，訴外人王秋萍則不在場），仍故意為不實之指控，而指稱原告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使一般人對原告產生情緒管理不佳、易有性騷擾言詞之負面形象，貶損原告之名譽權，原告於一一０年九月二十三日收受民權國小寄送之本件調查報告，始知悉被告前述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一百五十萬元，並支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利息。
二、被告部分：
（一）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以被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為國樂團學生之家長，聽聞另一家長即訴外人王秋萍轉述原告當日在國樂教室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造成學生感覺不佳、心有芥蒂，擔憂子女在校園中遭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言論侵害，為維護子女合法權益，乃向北市教育局陳情、請學校調查，合於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百六十九條規定，行為不具不法性，且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調查委員調查過程保密，不致貶損原告之名譽，調查結果亦認原告確有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僅不成立性騷擾，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既不成立性騷擾，難認名譽權受貶損等語，資為抗辯，並為時效抗辯。
三、原告主張其於一一一年七月以前擔任民權國小教師多年，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稱其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團晨間練習前，在國樂教室內、現場尚有外聘男性指揮陳宥嘉等人情形下，對全體國樂團成員發表系爭言詞、構成性騷擾，經民權國小召開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本案調查報告，認其當日確有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等情，業據提出民權國小函暨本案調查報告為證（見卷第二一至三九頁），核屬相符；關於被告等三名民權國小學生家長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稱「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下稱被告陳情內容），經北市教育局轉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旋召開性別平等會議決議啟動調查、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作成本案調查報告，認原告當日確有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難認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意涵，亦未對被告之女學習產生負面影響，不成立性騷擾，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於同年九月三日同意本案調查報告調查結果、決議不成案，於同年月二十三日將本案調查報告寄交原告，原告嗣就本案調查報告提出申復，經民權國小申復審議小組於同年十月二十九日認定申復無理由，於同年十一月十日檢送申復決定書予原告，原告續就申復決定向臺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再經臺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於一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評議決定申訴不受理，此經本院調取本案調查報告相關資料審認明確，有民權國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申請／檢舉調查書、學校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表、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會議紀錄、簽到表、訪談紀錄表、本案調查報告、簽呈暨申復書與附屬文件、申復決定書、民權國小函、北市教育局函暨申訴書與附屬文件、民權國小答辯說明書、北市教育局函暨評議書可考；前開事實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其並未發表系爭言詞，故意不法向北市教育局為不實之指控、貶損侵害其名譽權，應負賠償之責部分，則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調查委員調查結果，原告確有發表系爭言詞，其向北市教育局陳情係為保護子女合法權益、不具不法性，原告之名譽亦未因其陳情受有損害等語，並為時效抗辯。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民法上名譽權之侵害非即與刑法之誹謗罪相同，名譽有無受損害，應以社會上對個人評價是否貶損作為判斷之依據，苟其行為足以使他人在社會上之評價受到貶損，不論其為故意或過失，均可構成侵權行為，其行為不以廣佈於社會為必要，僅使第三人知悉其事，亦足當之；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實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按發表言論與陳述事實不同，意見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惟事實陳述本身涉及真實與否，雖其與言論表達在概念上偶有流動，有時難期涇渭分明，若言論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在評價言論自由與保障個人名譽權之考量上，仍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倘行為人所述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之社會評價而侵害他人名譽，而行為人未能證明所陳述事實為真，縱令所述事實係轉述他人之陳述，如明知他人轉述之事實為虛偽或未經相當查證即公然轉述該虛偽之事實，而構成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之名譽，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第三項「真實不罰」、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一款「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第四款「合理評論」之規定，乃係為調和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而設，個人名譽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之情形，於民事上亦然，是有關上述不罰之規定，於民事事件即非不得採為審酌之標準，倘行為人係以善意發表言論，而屬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之情形，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而訴訟之本質原含訟爭對立性，藉由雙方攻擊、防禦之往來過程，以發現訴訟上之真實，倘過於箝制訴訟中之言論，則難期訴訟權之完整行使，因此，除訴訟案件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故意就與本案爭訟無關之事實，虛構陳述詆毀他人，侵害他人之名譽，而為法所不許外，若當事人就訴訟事件之爭點而為攻擊防禦之陳述，非就與爭點毫無關聯之情事任意指摘，應認未逾行使正當訴訟攻防之合理範圍者，亦即當事人於訴訟程序進行中，為說明其請求及抗辯之事實為正當，就其爭訟相關事實，提出有利其請求之主張或抗辯，縱使因此影響他人之名譽，然其與爭訟事項相關之主張及抗辯，係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權利之行使，尚非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
（一）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一百五十萬元本息，無非以被告明知其並未發表系爭言詞，故意不法向北市教育局為不實之指控、貶損侵害其名譽權為論據；關於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提出被告陳情內容（即稱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國樂團晨間練習前，對全體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北市教育局乃轉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遂召開性別平等會議決議啟動調查、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作成本案調查報告，原告曾對本案調查報告提出申復，經認申復無理由，原告續就申復決定提出申訴，再經決定申訴不受理等節，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前已述及，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依序為：１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之被告陳情內容即「原告於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性質為事實陳述或評論（意見表達）？２被告陳情內容如為事實陳述，陳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被告是否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如為評論（意見表達），評論（意見表達）所根據之事實是否真實？３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情內容，是否基於善意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４被告陳情內容是否足以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原告之名譽權是否因而受損？５原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是否已經完成？６慰撫金數額若干為適當？
（二）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之被告陳情內容，性質為事實陳述或評論（意見表達）部分
　　　被告陳情內容為「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係具體明確敘述時間（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地點（民權國小國樂教室）、行為人（原告）、行為態樣（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受害人（國樂團學生）等，性質應為事實陳述甚明。
（三）被告陳情內容為事實陳述，陳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被告是否已盡合理查證義務，或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部分
　　１被告供承陳情內容係依據另一家長即訴外人王秋萍之陳述，並經詢問自身子女。
　　２北市教育局不僅接獲被告一人陳情，而係接獲被告、王秋萍、蘇容璉共三名家長之陳情，指稱與被告陳情內容相同之事項；且北市教育局將陳情事項轉傳予民權國小後，民權國小旋召開性別平等會議、由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三名調查委員均為外聘，分別任職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性別二位女性一名男性，調查小組經調查訪談後作成本案調查報告，亦認定原告確有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國樂教室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前已述及。
　　３依本案調查報告相關資料訪談紀錄表之記載：①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六月二十三日分別訪談被告之女與被告、王秋萍之女與王秋萍四人，⑴被告之女就調查委員概略詢問「‧‧‧我這上面的資料是說，有一天，四月二十號早上，還是說哪一天早上在什麼樣的情況底下，你有聽到老師說一句你們有提出來跟裙子有關係的問題？這部分可不可以請你就你所知道的，什麼時間點、當時發生什麼事、你聽到什麼，這樣一個描述的過程，盡量詳細描述一下當天發生什麼事情」，除明確陳述被告陳情內容，並回應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為「不太舒服」、「有點在污辱我們的感覺」、「覺得為什麼可以好好穿衣服可是要被說成要穿著內褲上台」等語；⑵被告則具體說明自身並未在場，而係聽聞另一家長王秋萍敘述經過，另表達個人之看法意見；⑶王秋萍之女經調查委員確認為國樂團成員、四月二十日練習時在場且有聽聞原告與裙子有關之言論後，就調查委員所詢「那我現在請你把當時的狀況稍微描述一下，在什麼樣的情況、老師是什麼狀況說了這句話，你先稍微陳述一下讓我們了解」，亦兩度明確陳述與被告陳情內容大致相同之內容，就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略表示「覺得老師說這種話好像不太恰當」、「聽起來有點不舒服」、「他就一直扯到很私密的事情，就是他就說什麼，穿內褲上台啊什麼的」；⑷王秋萍則具體說明當日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之緣由及其聽聞之情形與其後曾向被告描述之過程；②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六月二十三日單獨訪談原告，原告先就同年四月二十日週二上午八時許國樂團或任何校園樂團學生究有無到校內練習一節，反覆與調查委員討論，迄至訪談逐字稿第十六頁始確認其邀約部分學生家長於是日上午八時許至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會準備同年月二十四日演出事宜，且當時隔鄰之國樂團教室確有國樂團學生練習，迄至逐字稿第二十一頁方確認斯時練習之學生為國樂團撥彈與打擊組別之學生，且該組別幾為女性學生；而原告固一再堅定表示未曾向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但亦數度坦承，因其工作繁忙，且認已於相當時間前通知學生家長關於國樂團表演之服裝要求（即女性學生須穿著制服裙），部分家長仍持續經由電子通訊詢問其制服裙事宜，其不勝其擾，曾在有學生可耳聞之場所向熟識之家長（沙德琴）抱怨，自己或該家長（沙德琴）可能提及「要穿內褲去表演嗎」或「家長要讓學生穿內褲上台」等語（原告訪談逐字稿第五、八、十九、二一、二三頁）；③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分別訪談學生家長沙德琴與國樂團指揮陳宥嘉，前者表示當日原告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法借得裙子，可向其（即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並未表示學生如無裙子僅著內褲亦不反對；後者表示原告通常在上課休息時或結束前，向學生宣達注意事項，但對於被告陳情內容尤其系爭言詞並無印象，亦與其認知之原告嚴肅個性有間；④調查小組於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再分別訪談另三名當日在場之國樂團學生及其家長，⑴第一位女性學生雖於同年四月二十日後數日經由家長告知、知悉被告陳情內容，但經調查委員反覆確認，均表示對於原告當日在國樂教室國樂團學生晨間練習時對學生所述內容毫無記憶，該學生家長則表示係於同年四月二十日後數日經另名學生家長王秋萍之告知而獲悉被告陳情內容；⑵第二位女性學生就調查委員詢問是否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四度明確肯定確有被告陳情內容，並描述原告當時情緒為「生氣、暴怒」，對於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感受為「裙子我們沒有不知道怎麼辦應該都會去問老師」、「我覺得很正常」、「習慣了」、「就是覺得老師的個性可能就會覺得，我們一直這樣他就不開心吧」，當下部分同學反應為「小聲的笑」，其並曾與其他同學談及此事，對於調查委員依沙德琴所描述情境則毫無印象；⑶第三位男性學生就調查委員詢問是否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兩度確認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對於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並無特別想法感受，理由為原告時常如此開玩笑，當下在場學生亦有人笑，對於調查委員依沙德琴所描述情境則毫無印象。
　　４民權國小性平教委會成立之調查小組，三名調查委員均與兩造俱無宿怨仇隙或故舊親誼，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調查小組成員不唯皆為外聘，任職學校分別為國小、國中、高職，學生年齡層廣及六歲至十八歲，且男女性兼有，性別比、身分別均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範；又調查小組訪談之對象除原告外，尚含括五位學生、三位家長及一位指揮，訪談前均明確告知內容將予保密，詢問時先由受詢問人主動陳述、回答，再針對不完足、細節部分深入詢問，由指揮陳宥嘉及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受訪談女性學生答覆內容觀之，調查小組詢問方式尚不致誘使受訪談人悖於實際見聞情形而提出與被告陳情內容相符之陳述；調查小組訪談之五位在場學生中，既有四人明確陳稱確有被告陳情內容之情事發生，參諸：①四位陳稱見聞被告陳情內容之學生，所述情節大致吻合，其中二人（即被告、王秋萍之女）因此感到不快，二人則無特殊感覺，與渠等之家長是否因此向北市教育局陳情結果相符，縱陳稱未見聞被告陳情內容之學生及其家長，關於獲悉被告陳情內容之經過及時間（即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數日聽聞王秋萍提及），亦互核一致，而該等學生應無刻意虛偽陳述、羅織誣陷原告之可能或必要，所述應屬客觀可採；②調查小組作成之本件調查報告，終認原告發表系爭言詞不成立性騷擾，對原告並無不利，迭已述及，堪認調查小組之調查過程及判斷結果均屬客觀可採。
　　５指揮陳宥嘉及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受訪談女性學生表示未見聞被告陳情內容部分，尚不足以排除被告陳情內容之真實性，蓋人之注意力、記憶力有限，對不同事務之關注程度、感受亦有差距，此由一一０年七月十三日第一位受訪談之女性學生，雖有在場聽聞原告向學生宣達事務，卻對於原告所宣達之內容全然不復記憶可明，而陳宥嘉身為民權國小外聘僅區區數月之成年男性教師，迄至同年七月接受訪談時猶不識多數學生家長，加以原告固定於每次晨間練習前後向學生宣達集合時間、地點、樂器處理安排、演出應注意狀況等瑣碎事務，此經陳宥嘉陳述明確，本難期其留意並記憶原告頻繁宣達、與自身毫無干係之國小學生瑣事，況陳宥嘉原係稱從未聽聞原告與學生談及任何關於裙子事宜（訪談稿第二、三頁），訪談最後就「有無學生就關於裙子事宜詢問原告」一節，竟改稱有聽聞（訪談稿第七頁），所述前後不一，已難採憑，且當日有四名在場學生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已如前載，自不能以在場之一名學生及與原告宣達事項毫無干涉之成年男性指揮未見聞被告陳情內容，即認被告陳情內容非真實。
　　６至證人即學生家長沙德琴固到庭略證稱：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當時其為民權國小國樂團總召，當日上午兩造、王秋萍、另一名家長陳妃臻等人在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會，其係最後進入開會教室，王秋萍於會議結束前先行離去，會議後兩造與其、陳妃臻返回國樂教室，由原告向學生宣達事務等語（見卷第二三五至二三七頁筆錄）；證人即學生家長陳妃臻亦到庭證稱：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其與兩造、王秋萍、沙德琴及另二位家長（男女性各一）至民權國小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開會，沙德琴、男性家長、其與被告先行到場，在國樂教室等候，原告到場後除沙德琴外其餘到場者即進入弦樂教室開始開會，後王秋萍進入開會教室，最末沙德琴始進入開會教室，王秋萍於會議結束前先行離去，會後兩造、沙德琴與其返回國樂教室等語（見卷第二三二至二三四頁筆錄）。惟：
　　①原告為被告陳情內容之標的、調查小組調查事件之當事人，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約二個月之同年六月二十三日接受訪談時，對於與自身利害密切相關之當日行程，耗時甚久（迄至逐字稿十六頁）始經由電子通訊紀錄勉強憶起其當日上午確有至國樂教室隔鄰之弦樂教室與家長開會，且當時國樂教室內有學生晨間練習，再耗費相當時間（迄至逐字稿第二十一頁）方確認當日在國樂教室練習之學生所屬團體及人別，前曾提及，原告身為當事人，既對自身於該日上午在弦樂教室開會及隔鄰國樂教室晨間練習之團體以及利用該機會對學生宣達事務皆已不復記憶，焉可能熟記開會時各人到場順序，及其向學生宣達時，何人在場等細節？
　　②而沙德琴自承其於一一０年間每週二至四度前往民權國小協助、處理國樂團事務，即每年前往民權國小處理國樂團事務高達一百零四次至二百零八次，對於與自身相關、性質特殊之何時接受調查小組訪談一節並已不復記憶（見卷第二三七頁筆錄）；且沙德琴接受調查小組訪談時，所稱「原告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當日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法借得裙子，可向其（即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情狀，經調查小組於訪談時詢問三名在場學生，無人表示見聽聞此段過程；沙德琴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後近三個月之同年七月十三日接受訪談時，竟先主動表示「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原告係玩笑向學生表示，如無法借得裙子，可向其（沙德琴，亦稱『錢媽』）商借」此一無人見聞之經過，經調查小組詳細詢問是日在弦樂教室開會經過，先稱「我們一開始都在國樂教室等，人到齊之後我們就去隔壁開會，開完會之後‧‧‧原告、其、被告、陳妃臻回到國樂教室」、「不能肯定原告是否單獨至國樂教室，但開完會後確定有與三位家長（被告、沙德琴、陳妃臻）返回國樂教室」，後又堅稱原告並未自行進入國樂教室，向學生宣達事務時，其、被告均在場，但王秋萍不在場云云，在接受訪談即到院證述時，對於次數繁多且與自身毫無重要性之某次開會人員到場順序、開會結束後返回國樂教室順序，及原告向學生宣達事務時，在場之家長人數、人別等微小細節詳盡描述；沙德琴所述情節不唯與調查小組詢問之三名在場學生見聞情形不同，且沙德琴就與自身無關緊要事務細節之記憶翔實程度悖於事理常情；至陳妃臻於一一０年間並未經調查小組訪談，迄至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到院作證時，已歷經三年四月餘，其猶不知悉當日到場之另二位家長（男女性各一）為何人，竟就該次會議之人員到場順序、離場順序，以及原告例行性向學生宣達事務時在場家長之人數、人別等枝微末節記憶清晰精確，本院認沙德琴、陳妃臻因與原告交好，於接受訪談及到院證述前，已多次與原告商議、討論、拼湊，僅係附和原告之主張，委無可採。
　　７綜上，本院認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即「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　
（四）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情內容，是否基於善意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部分
　　　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陳情、提出被告陳情內容，陳情內容為「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經北市教育局轉傳予民權國小，民權國小即召開性別平等會議決議啟動調查，又性平教委會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作成本案調查報告，迭已載明；被告之女在調查小組訪談時，回應聽聞原告發表系爭言詞時之感覺為「不太舒服」、「有點在污辱我們的感覺」、「覺得為什麼可以好好穿衣服可是要被說成要穿著內褲上台」等語，亦如前載，足見被告之女確因系爭言詞感覺人格尊嚴受貶損冒犯；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條第三款第二目關於校園性別事件中性騷擾定義含括事件一方為學校教師、他方為學生，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原告斯時為民權國小教師，被告之女為民權國小國樂團學生，被告陳情內容中，原告之行為即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你們沒有裙子每個人都來問我，沒裙子不會去借嗎？要不然沒裙子你們穿內褲來，我也不反對），參以：１系爭言詞顯然關涉性別，蓋男性學生並無必須在是週週末國樂團表演時穿著裙子，因無裙子亦未能借得，致可能僅著內褲出場表演之可能性，故系爭言詞針對是週週末被要求著裙裝出場表演之國樂團女性學生，２描述國樂團女性學生可能因未能取得裙裝而僅著內褲出場表演，確可能造成參與表演之國樂團女性學生遭其他學生訕笑，或營造國樂團女性學生表演時將暴露、展示身體等性相關聯想之惡意環境，３民權國小性別平等會議亦認為有啟動調查之必要，亦即民權國小性別平等會議與會人員咸認系爭言詞存有成立性騷擾可能性，尚非無關緊要，４被告依循正當程序具名提出陳情，５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此經本院審認如前，則被告係為維護感覺人格尊嚴受貶損冒犯之未成年之女受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之合法權益，基於事實、依循正當管道提出陳情，係為保護合法之權利，不具違法性。
五、綜上所述，被告於一一０年五月十四日向北市教育局所提出之被告陳情內容，性質為事實陳述，被告陳情內容為真實，即「原告於一一０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許，在民權國小國樂教室內對國樂團學生發表系爭言詞，致部分學生感覺不佳、時隔多日仍心有芥蒂」，被告向北市教育局提出被告陳情內容，係為保護未成年之女受性別平等教育法保障之合法權益，不具違法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名譽權受損
　　之慰撫金一百五十萬，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無據，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緯騏


